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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苏公W[2019]E1103号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洁

科技）《关于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

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真实、准确地编制并披露《关于惠州威博精密科技

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使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安洁科技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安洁科技管理层编制的《关

于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

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

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上述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会计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以及

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Jiangsu Gongzheng Tiany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SGP 

 中国 . 江苏 . 无锡                   Wuxi . Jiangsu . China 

总机：86（510）68798988                Tel：86（510）68798988 

传真：86（510）68567788               Fax：86（510）68567788 

电子信箱：mail@jsgztycpa.com            E-mail：mail@jsgzt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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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安洁科技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安洁科技2018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供安洁科技2018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附件：安洁科技关于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说明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无锡  

                                   2019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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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洁科技”）于 2017 年 8 月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式收购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博精

密”）100%股权，根据双方协议，威博精密对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一、威博精密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威博精密业绩承诺 

2017 年 1 月 9 日、2017 年 3 月 21 日、2017 年 5 月 11 日，公司与威博精密原股东

吴桂冠、吴镇波、练厚桂、柯杏茶、黄庆生（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或“交易对方”）

分别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二）。依据协议约定，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和利润补偿期为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承诺威博精密利润承诺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不低于 128,000.00 万元，其中：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承诺数分别不低于 33,000.00 万元、

42,000.00 万元、53,000.00 万元。“净利润承诺数”中的净利润，均指威博精密合并口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利润承诺期间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安洁科技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

格的审计机构对威博精密净利润承诺数的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以《专项审

核报告》披露的威博精密合并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为

实际净利润数。 

（二）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1、具体补偿方式 

业绩承诺方将按照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的约定进行补偿。若利润承诺期间威博精密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扣非后）低于

净利润承诺数，则交易对方须就不足部分以股份形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如股份不足

以补偿的，应以现金方式补偿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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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洁科技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交易对方通过股份（按照本次交易中公司向交易对方最终发行股份的

价格乘以股份数量折算利润补偿金额）和现金方式合计向安洁科技支付的利润补偿金额

最高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总额，即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340,000.00 万元。 

交易对方内部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占在本次交易中合计取

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的比例（以下简称“内部分担比例”）分担《利润补偿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责任。 

补偿股份数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金额＝（威博精密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威博精密截至当年

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利润承诺期间威博精密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本次交

易对价总额－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年应补偿股份总数=当年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的价格；以上股份数计算结果如有小数，则四舍五入取整。 

交易对方每一方应补偿股份数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总数×内部分担比例。 

如果交易对方所持股份不足以补偿上述当年应补偿金额的，则交易对方应以现金补

足差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威博精密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威博精密截至

当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利润承诺期间威博精密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本

次交易对价总额－交易对方累计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

行股份的价格－交易对方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 

在逐年计算补偿测算期间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或现金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

应补偿股份或现金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或现金不冲回。 

上市公司若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交易对方通

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总数按照监管机构的规则作相应调整，利润补偿股份数量也随之

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式如下： 

若安洁科技在本次交易的利润承诺期间实施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交易对

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总数（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总

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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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安洁科技在本次交易的利润承诺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交易对方应

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调整后的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

总数（调整后）。 

2、股份补偿程序 

如果交易对方因威博精密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净利润承诺数从而须向上市公

司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

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并注销相关方案，并同步

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上市公司就交易对方补偿

的股份，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如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上市公司将进一步要求交易对方将应补偿的股份无偿赠送给其

他股东，具体如下： 

（1）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1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

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交易对方。交易对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

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之后，上市

公司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2）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

则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交易对方实施股份赠送方

案。交易对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

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截至审议回

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交易对方之外的其他股东，除交易对方之

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日上市公司扣除交易对方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3）交易对方所持股份不足以补偿当年应补偿金额时，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交易对方现

金补偿相关方案，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将现金补偿金额书面通知交易

对方。交易对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要求其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

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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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起至该等

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交易对方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及获得股

利分配的权利。 

二、威博精密 2018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出具的威博精密2018

年度审计报告（苏公S[2019]A178号）、公司与交易对方分别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2018年度威博精密实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589.67万元，未能达到2018年度

净利润42,000.00万元的业绩承诺，达成率为20.45%。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承诺数 

2018 年度 

实现数 
差额 达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2,000.00 8,589.67 33,410.33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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